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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安阳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规范管理负面清单

一、明确责任主体

1.严禁未经风险评估、党委会研究等议事决策程序，违规确

定合作企业、合作协议及内容。

2.严禁学校二级单位擅自开展校企合作办学。

3.严禁校办企业或学校参股企业违规开展校企合作，未坚持

公益性和免费服务。

4.严禁学校与未取得相关经营许可、受到行政处罚、严重违

法失信的企业开展校企合作。

二、规范招生收费

5.严禁以任何理由强制、误导学生参加校企合作办学专业的

学习，或以推荐就业、安排岗位、保证收入等不实承诺向学生宣

传、推荐校企合作项目。

6.严禁违反收费管理规定，在学生缴纳的学费之外，向学生

额外收取或变相收取校企合作费、实习费、实习押金、实习材料

费、就业服务费、实训费、技能培训费、实习报酬提成、管理费

等费用，要求学生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收取学生财物。

7.严禁虚假宣传，引导或者传播企业培训费用或证书与学生

考试成绩、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挂钩等不实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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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教学管理

8.严禁学校将学生全程委托给企业或其他机构进行培养和

管理，或将学生培养等学校应正常履职工作变相转包、分包给合

作企业。严禁学校未经审批、以校企合作办学名义变相开展异地

办学。

10.严禁引导、强迫学生报名参加企业提供的证书培训等增

值服务，违规参与项目宣传、代收相关费用，或将增值服务与相

关课程混淆、与学生考试成绩以及发放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挂钩。

四、保障合法权益

11.严禁违反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，强制学生到指定

单位实习，扣押学生的学生证、居民身份证或其他证件，通过中

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、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，安排学生从

事Ⅲ级强度及以上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的实习，克扣学

生实习报酬，强制实习学生加班或夜班。

12.严禁违规处置学生投诉、举报、信访等问题，漠视学生

合理诉求，放任校园安全风险隐患，瞒报谎报安全事故，发生重

大舆情处置不当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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